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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公司披露环境信息①
 

 

随着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，社会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

的关注度越来越高。环境信息披露旨在揭示企业各种活动对环境产生

的影响。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境外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

的环境信息主要在企业年度报告中的“管理讨论与分析”（或董事会

报告）部分出现，之后逐渐成为年度报告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，并进

一步演化为独立于公司年度报告之外的环境报告（或称企业社会责任

报告、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）。 

在我国，环境信息披露已经悄然起步，规则体系初步形成（见表

5）。环境信息披露包括临时公告和定期报告两部分内容。其中前者主

要是上市公司关于重大环境信息的披露，如新公布的环境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、行业政策可能对公司产生的重大影响，再如公司因为环境违法

违规被环保部门调查，或者受到刑事处罚、重大行政处罚。由于该类

信息具有“重大性”，因此均属于强制信息披露的范畴，且要求上市

公司及时披露（如重大环保事件应当自该事件发生之日起两日内披

露）。 

定期报告中的环境信息披露，大致可区分为两类情形：一是属于

国家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，应当按

照《清洁生产促进法》、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定披

露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环境问题及整改情况、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情

况、企业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、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以及同

行业环保参数比较等环境信息。二是对于其他的一般企业，监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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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交易所鼓励公司积极主动披露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情况，其中包括

公司在防治污染、加强生态保护、维护社会安全、实现可持续发展等

方面所采取的措施。环境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按年度披露，实践

中上市公司的环境相关报告多与年报一同披露，时间上在财务年度结

束后 4个月内完成。 

近年来上市公司发布年度社会责任、环境报告越来越多。根据《证

券时报》的统计，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，沪深两市共 674 家公司发

布2013年社会责任报告总数686份（含可持续发展报告、环境报告），

发布报告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 26.57%。分析发现多数公司对其环

境保护政策、执行状况等进行了披露。 

表 5  环境信息披露主要法规 

法规、通知名称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

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2007 年 

环境信息公开办法(试行) 原国家环保总局 2008 年 

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

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
原国家环保总局 2008 年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

披露指引 
上海证券交易所 2008 年 

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（征求

意见稿） 
环保部 2010 年 

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、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指引 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2006 年 

2010 年 

（一）环境信息披露的必要性	

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，企业竞争的国际化，境外市场环境信息

披露的趋势与做法值得我们高度关注。而随着我国经济的转方式、调

结构的深入推进，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。 

1.强制或部分强制环境信息披露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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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、美国、欧洲和日本等是环境信息披露方面起步较早的一

些国际组织、国家或地区。目前强制性或半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进行

环境信息披露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。荷兰是欧洲最早进行环

境信息披露的国家，披露内容包括公司的环境政策、管理体系、产品

检测、环境监控措施，等等，所披露数据需要经过外部审计。日本 20

世纪末才开始要求环境信息披露，但其发展较快，目前在亚洲已处于

领先地位。美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已出现零星的环境信息披露。

在推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努力中，美国国会、环保署、财务会计准

则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联手合力开展了很多工作。香港交易所在

2012 年将《环境、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》列为建议常规，下一步根据

咨询情况计划于 2015 年或之前将部分建议披露的责任提高至不遵守

就必须解释的规定。据统计，在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的 55 家成员交易

所中，超过三分之一发布可持续报告、指引或为公司提供培训，12 家

要求至少部分公司披露社会、环境报告（即部分强制披露），其中 7 家

要求全部公司披露上述信息（即强制披露）。 

2.上市公司和发债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让市场更好评估风

险价值，让公众/NGO 对污染企业施加压力形成倒逼机制 

信息披露是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利益相关方评估企业的价值与风

险的基础制度。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要，企业的环境政策、主要排

放物、控制措施、成效等一系列环境信息，已经成为债权人、投资者、

社区，甚至消费者评估价值与风险，作出投资/购买决策的重要依据。

与此同时，公开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，社会公众、投资者、NGO 等还

可据此对环境污染企业反过来施加压力，形成一种倒逼机制。 

3.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已经起步，但仍待完善 

如前所述，我国的环境保护部门、证券监管机构以及证券交易所

等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一套规则和指引，越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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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披露环境信息。但当前的实践主要以自愿性的信

息披露为主，缺乏强制性的约束；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，如

环境信息披露不平衡，定性描述多，传递的信息不够充分、细致等问

题。以上问题制约了市场对企业的环境价值与风险的判断，也削弱了

环境信息评价、监督、指数产品开发等一系列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。 

我国关于发债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几乎是空白，市场缺乏足

够信息判断发债公司发生污染违规事件的可能性及由此造成的风险

高低，这方面的规则亟待完善。 

（二）对上市公司和发债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	

1.制定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的规定 

“十二五”规划明确提出，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，必须

增强危机意识，树立绿色、低碳发展理念，以节能减排为重点，健全

激励与约束机制。十八大报告提出“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，健全国

土空间开发、资源节约、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”。2015 年 1 月新

的《环境保护法》付诸实施，其中包括环境信息公开的要求。 

我们建议，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应明确公司环境信息的重要价值，

将环境信息作为公司信息披露的必要组成内容，制定强制性的环境信

息披露规定、规则。如证券监管部门通过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、定期报

告格式准则，交易所通过上市规则和专门的社会责任披露指引、规则

等，明确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可持续信息披露责任。  

  

2.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公司按披露标准对关键信息予以定量披

露 

上市公司和发债公司除了应遵守环保部门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

基本原则外，还应披露与公司业绩密切相关的具体环境信息。对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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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部门应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和发新绿色债券的公司对关键信息

予以定量披露。其目的是提高信息披露的实质性，避免泛泛而谈，增

强信息披露的定量程度及可比性，以利于市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对数

据进行有效运用。 

对上市公司的强制环境信息披露可分步推进，如短期内对重点

污染企业或（和）特定类型企业提出强制披露要求，中期内扩大适

用强制披露的企业的范围，远期内对全部企业提出强制披露要求。 

对发债企业的强制环境信息披露要求也可分步实施。第一步可强

制要求发行绿色债券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披露环境信息。待取得经验之

后，可将披露要求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其他发债主体。 

3.发挥中介机构等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评价、监督、引导和激励作

用 

一是鼓励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及发债公司的环境信用评级，对环

境信息披露开展第三方鉴证和评级，充分挖掘和利用环境信息价值。

与此同时也鼓励其对环境表现及披露不足的公司予以揭示，形成一定

的监督、约束作用；二是针对环境信息兼具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的特

点，对于自愿披露部分，各类中介可以通过最佳披露实践的形式予以

引导和技术支持；三是鼓励证券机构、指数机构、投资机构等开发、

设计与环境相关的各类指数、产品，形成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正反

馈。 

4.强化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合作与执法 

证券监管部门、自律组织和环保部门相互之间继续加强公司环境

信息披露的信息共享。进一步强化对上市公司及发债公司环境信息披

露质量监管，包括披露的及时性、可靠性、可比性等。对违反环境信

息披露法规的行为，与现有的信息披露监管手段和措施充分对接，推

动上市公司及发债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向更透明、更公开的方向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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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将来可逐步扩大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的范围，将更多指

标纳入强制披露范围，并对拒不履行披露义务的上市公司及发债公司

予以相应处罚，由此形成一定的约束与压力。 


